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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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及人员状况。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人事股、财务股、法制股、项目建设股、住房租赁股、租赁信息股、运营服务股、公房管理股9个股室,二级机构4个，包括桃花江分中心、马迹塘分中心、三堂街分中心、灰山港分中心。全中心编制95个，实有人数85人，退休人员99人。
2.主要职能
负责拟定全县保障性住房、城市棚户区（含城中村）改造及旧城改造等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负责全县政府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储备、分配和维护维修等后续运营管理等工作。
    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审核登记、动态管理和住房租赁补贴对象的审核与补贴发放等工作。
    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信息平台建设、信息发布，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对象档案建立、管理和查阅等工作。
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收取、存储、使用等工作。
负责全县国有直管公房的管理、经营、租赁、维护改造等工作。
    承担县政府下达的城市棚户区（含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任务。
     负责全县政府投资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组织实施。
 负责全县城镇房屋租赁管理事务工作。
     完成县委、县政府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3. 2024年重点工作
完成棚户区改造、租赁住房补贴发放任务、规范公租房运营与后续管理。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县财政批复住保中心年初预算为302.02万元，全年决算收入为2099.79万元，决算实际支出2098.03万元。按经济科目划分，各项支出金额分别为：工资福利支出1253.5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0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27.88万元、资本性支出216.46万元，合计2098.03万元。上述支出中，基本支出934.74万元，项目支出1163.29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明确了住保中心2024年重点工作，明确了具体绩效目标，制定了相关考核细则。如《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2024年度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桃住保发（2024)19号)。所有绩效考核项目明确了牵头领导、牵头股室、责任单位和时间要求，实行月督促、季调度、半年度检查，年终考核，确保了各项任务顺利完成，考核结果予以了通报。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2024年，县财政批复的基本支出年初预算为262.02万元。基本支出决算为934.74万元。按经济科目划分，各项基本支出决算金额分别为：工资福利支出794.4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37.6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6万元；合计 934.74万元。
（二)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及租赁补助的发放等。
2024年，县财政批复机关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40万元，中心实际项目支出为1163.29万元。按经济科目划分，各项支出决算金额分别为：工资福利支出459.1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62.4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25.28万元、资本性支出216.46万元。
（三)“三公”经费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 预算数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接待费 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 万元。2024年决算“三公”经费，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
全年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2. 公务接待费
全年公务接待费0.12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全年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四）公用经费情况
2023 年决算公用经费支出137.69万元，占当年经费支出比6.56%，总体较2023减少了232.31万元，减少62.79%。具体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
	2023年
决算数
	2024年
决算数
	差异
	差异率（%）

	劳务费
	14.35
	13.50
	1.73
	-5.92

	办公费
	7.63
	13.81
	6.18
	80.996

	差旅费
	5.45
	23.16
	17.71
	324.95

	公务接待费
	0.082
	0.12
	0.038
	46.34

	维修（护）费
	57.66
	0
	-57.66
	-100.00

	物业管理费
	1.44
	0
	-1.44
	-100.00

	培训费
	4.45
	3.38
	-1.07
	-24.04

	印刷费
	0
	1.61
	1.61
	0

	电费
	7.6
	10.60
	3
	39.47

	工会经费
	51.91
	31.74
	-20.71
	-38.86

	专业材料费
	0
	0.6
	0.6
	0

	委托业务费
	0
	6.76
	6.76
	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9.17
	24.47
	-4.7
	-16.11

	邮电费
	0.6
	2.05
	1.45
	241.67

	水费
	3.49
	3.02
	-0.47
	-13.47

	咨询费
	0
	1.90
	1.90
	0

	租赁费
	0
	0.97
	0.97
	0

	合计
	221.43
	137.69
	-83.74
	-37.82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33号文件，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股室和二级机构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自评，经自评得分为98.99分，最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形成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县财政局。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多措并举，公租房管理日趋规范。一是优化分配方式。坚持公租房分配程序规范、优先保障、应保尽保“三个原则”，严把分配准入关，严格按需分配。通过政府官方网站、社区公告栏等平台对审核合格的保障对象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分配过程公开透明。今年以来，对198户符合入住公租房资格的人员分批次进行了公示，新分配入住115户，发放四批次住房租赁补贴1298628元，惠及群众616户1500余人次。二是全面依法治租。组建租金清收队，常态化开展租金清收行动，深入摸排承租户资格和租金缴纳信息，全面真实准确掌握公租房租赁管理情况。宣传监督并行，通过上门走访、张贴宣传标牌、设立公租房清理整治举报箱等方式，在宣传政策的同时鼓励群众监督，确保公租房资源公平使用。今年以来，全县共计清退不合格租户153户，收缴陈欠租金152万余元（含合作共建公租房）。三是提升服务水平。引进专业社会物业管理机构，将租金收缴、安防管理、卫生清扫、维护维修、入住和退房手续办理等内容进行委托管理服务，建立非税收缴线上管理系统，并率先在公租房小区投入使用，租户足不出户，通过线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缴纳公租房租金。
（二）扩大供给，保租房建设成效初显。为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我中心通过盘活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改造企事业单位存量闲置房屋两种模式，新建和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1275套，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2个（700套），即竹乡公司400套和灰山港工业集中区300套新建先后开工建设；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5个（575套）全部完成竣工验收。

（三）聚焦发力，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一是经济指标稳步提升。中心全年立项争资任务3500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2050万元；年度租金收缴任务为800万元，已收缴1218万余元（含合作建设公租房），完成率达152%。二是国有资产处置效果显著。完成门面挂网62间，成功拍卖居士巷商业门面15间，成交金额793万余元。三是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对全县直管公房、公租房、棚改过渡房承租户燃气灶具、室内燃气管道、液化气罐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排查检查，已累计排查67栋近4000户，发现存在不同安全隐患87户，且及时采取了整改措施避免安全事故发生；清退灰山港镇多年被占用的直管公房门面10间（已出租3间）；完成了直管公房维修50余处，主要包括处理屋面渗水、下水道疏通、更换屋檩椽皮等，直管公房管理不断规范。

（四）靶向发力，专项整治提质增效。一是全面动员部署。省、市专项整治部署会召开后，我县多次组织召开工作动员及部署会议，制订并印发了《关于印发〈棚户区改造等住房民生问题集中整治〉的通知》《桃江县城镇棚改和公租房分配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要求全县各棚改和公租房项目实施单位对照文件要求，迅速查摆问题。二是深入自查自纠。结合省委巡视发现问题整改的有关要求，成立了棚改和公租房专项清理工作专班，完成了全县8528套公租房的全面排查，对全县2010年以来实施的67个棚改项目进行了逐一清查，建立了“三个台账”“两个清单”，积极发现、上报问题，坚决做到不漏报、不瞒报。三是工作成效明显。公租房运营管理日渐规范，共发现违规改变公租房用途、不再符合公租房租住条件及欠缴租金共计104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04个，整改率达100%；棚户区改造工作稳步推进，共排查发现项目档案资料缺失货不全、擅自调整改造方式、过渡费发放不及时、安置房购买款支付不到位等76个问题，已完成整改63个，其余正在全力抓紧整改中。
五、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财政局工作布置要求，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股室和二级机构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自评，经自评得分为98.99分，最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形成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县财政局。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际收支与年初预算相差大。主要原因是没有全额预算，一是机关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编制为自收自支编制，在年初预算时没有安排工作经费；二是棚户区改造项目没有进入年初预算；三是已安排的有关经费也与实际相差太大。
（二）年初预算中部分专项支出安排不合理。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按单位实际情况将所有的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控制，有效披露内部会计信息，实现财政透明化管理，提升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每一笔支出得到更严格监控，进而提高事业单位预算的科学性。

（二）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专项资金的申请必须符合国家及相关直属部门管理规定；专项资金的使用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要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等。
八、附件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1

桃江县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95
	85
	89.47%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0
	0

	其中： 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0
	0
	0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0.082
	1
	0.12

	项目支出：
	830.02
	40
	1163.29

	1、业务工作经费
	825.02
	40
	958.63

	2、运行维护经费
	5
	0
	204.66

	公用经费
	59.94
	20.1
	137.69

	其中：办公经费
	7.36
	0
	13.81

	水费、电费、差旅费
	16.53
	0
	36.78

	会议费、培训费
	4.45
	0
	3.38

	政府采购金额
	975.42
	0
	3.53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324.83
	672.72
	934.74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m²）
	实际规模（m²）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
	0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对各类开支项目进行严格分类与控制，特别是行政运行成本，力求做到合理、经济。


说明： “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吴斌       填报日期：2025年4月21日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刘学文
附件2

桃江县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县级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2.02
	2099.79
	2098.03
	10
	99.92%
	9.99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099.79
	其中：基本支出：934.74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163.29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确保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正常运转，85名干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按时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的后续管理及租金收取800万元，完成县政府交办的事务。
	确保了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正常运转，85名干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按时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的后续管理及租金收取了1218万元；处置居士巷门面15间，成交金额793万元；完成了县政府交办的事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租赁补贴发放户数
	600户
	616户
	20
	20
	

	
	
	质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99.92%
	15
	14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时效
	1年
	≤1年
	15
	1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800万元
	1218万元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社会包容率
	≥95%
	97%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绿色采购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96%
	10
	10
	

	总分
	100
	98.99
	


填表人：吴斌     填报日期：2025年4月21日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刘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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